
中华医学会临床研究项目管理委员会工作规程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医学会临床研究项目管理办法(试行)》

相关规定，为规范中华医学会临床研究项目管理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“管理委员会”）的工作，特制定本规程。 

第二条 管理委员会是中华医学会临床研究项目的学术管理 

和咨询机构，负责对中华医学会临床研究项目的决策、审核、

管理和监督进行学术把关，保障科学、规范、有序地开展临床

研究项目。如无特殊说明，本规程中“项目”指临床研究项

目。 

第三条  管理委员会的工作遵循临床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和

规定，以及技术规范和医学伦理规范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维

护临床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。 

第四条 管理委员会成员应当忠于职守、廉洁自律，不得滥

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妨碍评审等相关活动的正常进行。在项目评

审及执行中应根据需要配合签署保密协议和承诺利益关系申明。 

 

第二章  组成和职责 

第五条 管理委员会由中华医学会领导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，

委员会名单经学会党政班子会审议通过后确定，每届任期 3～5 年；



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，副主任委员数量可视具体情况设定。 

第六条 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： 

1. 审议项目相关的管理办法和配套制度； 

2. 审核专科分会提交的相关专业优先发展的科研方向指南和立

项申请；  

3. 指导项目的资金筹集与预算编报； 

4. 研究解决项目管理中的重大问题； 

5. 审议项目总结报告； 

6. 指导日常办事机构科技评审部的相关工作，提供咨询服务； 

7. 中华医学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第七条 管理委员会形成的意见建议提交中华医学会审批确定。 

第三章  议事规程 

第八条 管理委员会讨论项目开展中的重大问题应通过会议

进行，具体方式包括现场、在线和/或通讯等。 

第九条 有效参会人数为全体委员人数的 2/3（含）以上，需投票

表决时，超过全体与会委员人数 1/2以上委员的一致意见为管理委员

会最终意见。 

第四章  其他 

第十条 管理委员会积极支持中华医学会及相关专科分会组织开

展临床研究相关学术交流和培训。 

第十一条 管理委员会有权对临床研究项目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

督，可根据需要组织开展核查及对受试者进行抽查，促使临床研究项



目实施过程符合伦理道德和科学规范。 

第十二条 管理委员会对于临床研究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
和纠纷有权调查、处理，可做出暂停和终止项目研究的建议。必要时，

可以向上级机构反映情况，寻求支持和协助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未尽事项由管理委员会按

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和规定执行，必要时可以补充条款或文件。

补充条款或文件具有与本规程相同的效力。 

第十四条 本规程由中华医学会负责解释。 


